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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營造國民中小學（以下簡稱學校）校園師

生安全舒適及健康優質之學習環境，辦理廁所設備整建及內部環境修繕等改善工程，提

供校園師生乾淨舒適、通風好、採光佳及省水節能之如廁場所，特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補助對象如下： 

    （一）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以下簡稱縣市政府）所屬國民中小學。 

    （二）國立大學（實驗高中）附設實驗國民中、小學。 

    （三）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之國小部及國中部。 

三、本要點補助原則如下： 

    （一）補助標的為合法建築物；屋齡在二十年以上，廁所設備老舊損壞、管線阻塞、通

風採光不良等情形嚴重，或有其他具急迫性之事由者，優先給予補助。 

    （二）廁所現況經審查後未達改造效益及校方可自行施作或修繕性質之項目、已獲本署

相關專案計畫補助項目或未通過美學設計審查者，不予補助。 

    （三）本署視年度經費、申請狀況及計畫申請審查通過學校調整補助名額（包括增列備

取學校）與經費；如有獲補助學校放棄時，本署得由備取學校遞補，或補助其他

學校。 

四、本要點補助項目如下： 

    （一）安全機能：改善廁所地坪面高低差、設置安全扶手、改善地板材質、修復剝落及

破損磁磚、汰換如廁設備、新增意外警報系統等。 

    （二）廁所衛生：改善管線阻塞或漏水情形、改善地板排水、通風、採光及照明等。 

    （三）使用者需求：調整便器比例、改善廁間內空間、改善廁門方向及出入通道設計、

新增無障礙廁所及性別友善廁所等。 

    （四）材質耐久性及維護：提升設施耐久性、改善水電設施等。 

五、本要點補助之核定基準如下： 

    （一）核定經費編列以每間廁所（有「固定於地板並通達天花板以上且與同窗共同分隔

建築物內部空間之分間牆」者計算為一間）計算，第一間廁所十五平方公尺以下

為五十七萬元，每增加一平方公尺得增加一萬八千元；第二間廁所起每間十五平

方公尺以下為四十四萬元，每增加一平方公尺得增加一萬八千元。但有其他具特

殊之事由者不在此限。 

    （二）偏遠學校核定經費為上揭核定總經費加兩成；特偏學校核定經費為上揭核定總經

費得加三成；極偏學校核定經費為上揭核定總經費得加四成。 

    （三）如洗手臺設置於廁所外，則可於不含洗手臺面積計算之原廁所深度向外延伸一米

計算申請補助面積。 

    （四）本要點之補助得依本署預算編列情形及因應天然災害或其他特殊需求予以調整。 

六、本要點補助之比率及分攤方式，規定如下： 



    （一）補助比率依學校類型及財力級次劃分，偏遠地區學校之補助比率，依教育部補助

偏遠地區學校及非山非市學校教育經費作業要點規定辦理；一般地區學校之補助

比率，第一級次者，最高補助比率不得超過百分之五十；第二級次者，最高補助

比率不得超過百分之六十；第三級次者，最高補助比率不得超過百分之七十；第

四級次者，最高補助比率不得超過百分之八十；第五級次者，最高補助比率不得

超過百分之九十。 

    （二）依本要點所獲補助項目執行情形表現不佳、施工查核結果嚴重不佳或未能編足配

合款額度之縣市政府，本署得適度扣減往後年度其他同性質之補助款或調降其補

助比率。 

    （三）本要點補助比率將視縣市政府配合本署重要政策推動情形予以調減。 

七、本要點補助之申請及審查作業，規定如下： 

    （一）申請方式：學校向所屬縣市政府提報經費需求後，由縣市政府辦理初審並排定優

先次序，統一向本署提出申請；國立學校於申請期間逕送本署審查。 

    （二）申請原則：學校應以同棟樓、同側（邊）進行廁所整修規劃。 

    （三）本署依縣市政府報送之經費需求計畫，就其明確性及合理性進行複審，或必要時

得由本署視情況派員會同縣市政府，擇校進行實地現勘，並考量縣市政府可籌應

配合經費，據以核定補助金額。 

    （四）部分校舍位處偏遠或離島地區，或基於當地物價水平之考量，得先依市場機制編

列其預算，經本署審查後得不受前述限制，惟最高補助比率則依本要點規定；不

足經費則由縣市政府自籌。 

八、本要點補助經費之請撥及核銷，規定如下： 

    （一）本補助款應專款專用；經費請撥、支用、核銷結報，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

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之規定辦理，並至遲於計畫結束後二個月內，檢附經費收

支結算表及成果報告各一份向本署辦理核結。 

    （二）受補助學校申請經費調整，應符合未涉及用途別變更之原則。 

    （三）委託設計監造費之支用，應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規定辦理；

工程管理費之支用，應依中央政府各級機關工程管理費支用要點規定辦理。 

    （四）本計畫如有結餘款，應全數繳回。倘有計畫調整之需求，由主管機關本權責認定。 

    （五）計畫執行中，若因特殊因素致執行遭遇困難，影響計畫執行，該經費應予註銷，

並應將該筆經費繳回，不得改分配其他學校或其他項目使用。 

    （六）依本要點所獲補助年度預算執行情形表現不佳，本署得視情節輕重扣減該地方政

府下一年度補助款額度；其年度補助經費執行率不佳且經本署列管及輔導後仍無

明顯改善者，本署得於當年度註銷收回部分補助款額度，並得要求該地方政府自

籌。 

    （七）受補助學校應將計畫執行成果及相關資料妥為整理，進行改善前後之比較，並以

照片紀錄佐證，彙整為成果報告並上傳至本署補助計畫網站平臺辦理結案。 

九、本要點之補助成效考核，規定如下： 

    （一）補助經費經核定並公告後，地方政府應轉知學校執行工程規劃設計及辦理發包作

業，並依核定計畫監督學校確實執行。 



    （二）本署為控管縣市政府及學校對於計畫之執行，必要時得召開檢討會或進度列管會

議、進行實地訪視、視導或工作查核。 

 


